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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T/GIA022的第3部分。T/GIA022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石化污染地块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应用指南;
———第2部分:石化污染地块污染物自然衰减能力评估技术指南;
———第3部分: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指南;
———第4部分:石化污染地块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效能评估导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中环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化环境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康恒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曲风臣、牛麟、王明玉、王湘徽、陈辉霞、姜永海、黄丹、刘春燕、廉新颖、王碧莲、

王加华、张莹、张言、刘雷、李丽娟、刘伟、裴超、刘荣琴、贾永锋、李淼、郝丽婷、王庆宏、陈春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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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防治日益受到重视。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环保重点监管行业。针对石化地

块可能存在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选择高效修复治理技术,实现产业绿色发展,是我国石化行业发展急

需探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T/GIA022旨在确立适用于石化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的技术方法及方法

的效能评估,拟由4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石化污染地块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应用指南。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石化污染地块

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的方法。
———第2部分:石化污染地块污染物自然衰减能力评估技术指南。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石化地块

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自然衰减能力的评估。
———第3部分: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指南。目的在于规定石化污染地块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工程实施的技术管理。
———第4部分:石化污染地块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效能评估导则。目的在于规定已完成工程应用

的石化污染地块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或组合技术的效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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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

原位协同修复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施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过程中协同调查与风险评估、协同修复

方案制定、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运行与监测、修复效果评估、工程关闭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工程实施的技术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2〕488号)
废弃井封井回填技术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0〕72号)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21年第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石化污染地块 petrochemicalcontaminationsites
从事过石油加工行业的生产、经营、使用、贮存、堆放等活动,造成了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如镍、锰

等)、有机物[如苯、石油烃、多环芳烃,以及非水相液体(NAPL)污染物类等]的单一污染或重金属与有

机物的复合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已产生了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石化地块。

3.2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 in-situcollaborativeremediationofcontaminatedsoilandgroundwater
在原位修复的情景下,综合考虑土壤-地下水环境要素及污染物特征的关联性、不同类型污染物去

除影响和各类修复技术组合、优化在不同阶段土壤-地下水的修复,通过同步统筹调查、评估、方案制定

及工程施工,以最优的修复技术和合理的工程费用代价,科学、系统地实现土壤-地下水一体化修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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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补充协同调查 supplementalinvestigation
在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过程中,因相关技术标准的更新、地块重大变化等情况,补充调查地块

的水文地质特征和土壤-地下水污染特征、相互影响以及变化情况,为土壤-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提供基

础数据及参数。

4 基本原则

4.1 土壤-地下水协同

土壤-地下水联系紧密,存在直接而密切的物质和能量转移,基于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一致性、系

统性、综合性特征,宜对污染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共同修复和治理。

4.2 污染物要素协同

石化污染地块通常具有多种污染物,制定协同修复方案时就应综合考虑不同种类污染物之间的共

性、特性,污染治理过程中可能的相互作用等。

4.3 修复技术协同

宜组合优化两种或多种修复技术以提高修复效果和效率,降低二次污染、修复成本等。

4.4 修复过程协同

通过同步污染地块土壤和地下水调查与风险评估,修复方案制定考虑土壤和地下水协同,统筹工程

施工,以最优的修复技术和合理的费用,科学、系统性地实现土壤-地下水一体化修复。

5 工作内容和流程

5.1 工作内容

5.1.1 协同调查与风险评估

开展石化污染地块的土壤-地下水协同调查,更新概念模型,进行土壤-地下水风险评估,确定土壤

和地下水的修复目标。

5.1.2 协同修复方案制定

基于单项修复技术分类与应用情景分析,开展协同修复技术体系筛选及可行性分析,通过对协同修

复方案综合评估比选,确定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方案。

5.1.3 工程设计与施工

5.1.3.1 根据确定的协同修复技术方案,开展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设计分

为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也可根据专业分为工艺和辅助专业设计。

5.1.3.2 工程施工应满足工程设计方案及相关施工技术规范要求,包括施工方案编制、施工过程控制及

设备安装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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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工程运行与监测

5.1.4.1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工程运行及监测应包括工程运行与维护、运行效果监测、工程运行

状况分析。

5.1.4.2 根据运行效果监测结果,评估修复工程的运行状况,优化工程措施,保障修复目标可达。判断

修复目标不可达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调整工程设计方案或筛选其他技术,参考5.1.2再次筛选协同

修复技术。

5.1.5 修复效果评估

修复工程经初步判断达到修复目标后,开展协同工程修复效果评估,确定工程修复是否满足修复目

标或地块风险是否达到可接受水平。

5.1.6 工程关闭

通过修复效果评估、工程修复满足修复目标或地块风险达到可接受水平后,可关闭协同修复工

程,后续根据长期监测情况,若出现反弹风险情况,则参考5.1.4重新启动修复系统工程。

5.2 工作流程

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的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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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的工作流程图

6 协同调查与风险评估

6.1 土壤-地下水协同调查

6.1.1 土壤-地下水协同调查的调查方法基础

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和地下水常规调查方法按 HJ25.1、HJ25.2、HJ25.6和《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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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6.1.2 地层特征参数

地形、地层结构、岩性、各时代地层分布厚度。

6.1.3 水文特征参数

含水层分布位置、厚度、埋深、富水性情况、水力坡度、净补给量、地下水流速、地下水流向、入渗系数

及补径排条件。

6.1.4 地球物理化学特征参数

6.1.4.1 物理参数:土壤容重、含水率、土壤粒径、含水层渗透系数、含水层孔隙率、包气带土壤渗透

系数。

6.1.4.2 化学参数:Eh、DO、电导率、温度、pH、总硬度、有机质含量、碳酸氢根、可溶性磷酸盐、氨氮、硝
酸盐氮、亚硝酸盐氮、铁离子、锰离子等潜在污染物及中间产物。

6.1.5 微生物特征参数

生物量、物种组成、关键酶的功能基因。

6.1.6 污染物特征参数

6.1.6.1 污染源

按《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21年第1号)识别涉及石化

地块污染物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确定污染源潜在位置,如表1所示。

表1 涉及污染物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识别表

序号 涉及工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

1 液体储存 原油储罐、液体产品储罐、废水暂存池等

2
散装 液 体 转 运 与 厂

内运输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管道运输

3 生产区

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延迟焦化、加氢裂化、溶剂脱沥青、加氢精制、催化重整、烃
类热裂解、芳烃转化、乙烯、丙烯腈、环氧乙烷和乙二醇、苯酚和丙酮、聚氯乙烯、聚
丙烯、丁腈橡胶等生产装置区

4 其他活动区
废水排水系统、应急收集设施、车间操作活动、分析化验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场、危险废物贮存库

6.1.6.2 污染物指标

石化行业主要特征污染物包括石油烃、苯系物、卤代烃、多环芳烃类、苯酚类、邻苯二甲酸酯类、硝基

苯类等,开展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环境调查,应满足GB36600—2018中表1的基本项目监测,另
需根据石化地块不同生产工艺补充调查相关指标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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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石化地块典型生产工艺区土壤-地下水污染物补充调查指标

生产工艺 土壤补充监测项 地下水补充监测项

常减压蒸馏 镍、石油烃 镍、氨氮、硫化物、石油烃

催化裂化 钒、镍、钼、石油烃、苯系物 钼、钒、镍、氨氮、硫化物、石油烃、苯系物

延迟焦化 镍、钼 钼、氨氮、硫化物、石油烃

加氢裂化 镍、石油烃、苯系物、氯代烃 镍、硫化物、石油烃、苯系物

催化重整 钒、锰、镍、锌、钼、铜、石油烃、苯系物 挥发酚、钼、锰、镍、氨氮、硫化物、石油烃、苯系物

污水处理 石油烃、苯系物、二氯甲烷、多环芳烃
硝酸根、亚硝酸根、氨氮、硫酸根、氯离子、石油烃、

苯系物、二氯甲烷

6.1.6.3 污染迁移途径

6.1.6.3.1 污染物进入土壤途径

污染物进入土壤途径包括大气沉降、生产污水泄漏、原辅材料泄露等,应根据生产历史情况,了解污

染物泄露位置。

6.1.6.3.2 污染物进入地下水途径

污染物进入地下水的途径包括入渗型、越流型、径流型等。其中入渗型应了解入渗的水量、连续性、
面积、速率等信息;越流型应了解越流发生的位置、解越流量、水位差等信息;径流型应了解上游污染羽

的范围、深度,向下游补给的速率、断面、水力坡度等。

6.1.6.4 污染浓度及分布

针对后期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需求,需要明确各类污染物在包气带、饱和带(含水层)中的迁

移规律,根据污染物性质、污染程度及地层结构等实际情况,建立并优化迁移模型,深度分析地块内污染

物的迁移转化特征。

6.2 补充协同调查

6.2.1 补充协同调查必要性识别

通过核查地块已有资料和现场考察地块状况,前期调查和风险评估后发生以下重大变化,应开展补

充协同调查:

a) 因相关调查标准更新,导致原先的调查未按现行的开展,采样检测不符合现有要求,无法准确

提供地块修复范围及修复目标值;

b) 地块开展修复时距调查风险评估时间较长,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随降雨入渗、淋溶、越流补给

及弥散等方式引起污染羽范围及污染程度的变化;

c) 地块现状较调查及风险评估时发生重大变化,如地表堆填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土壤等增加潜

在污染源,以及修复、管控措施施工后水文地质、土壤理化性状等发生改变等现象。

6.2.2 补充协同调查方法

补充协同调查方法按HJ25.1、HJ25.2和HJ25.6执行,应包括资料获取、地块环境调查、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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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等。

6.3 健康风险评估

若地块利用方式、新增关注污染物、地块污染特征(如表层土壤污染深度、下层污染土壤埋深及厚

度、污染源区面积)及地块水文地质特征参数(如地下水埋深、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含水量、土壤中水的

入渗系数)在补充调查时发生变化,应对地块概念模型及时更新,方法按HJ25.6,并按HJ25.3及《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2〕488号),重新开展风险评估工作,以满

足后期水土协同治理的要求。

6.4 修复目标的确定

6.4.1 土壤修复目标值

前期调查与风险评估后未发生变化,土壤修复目标值按HJ25.3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

制定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2〕488号)中规定的方法确定修复目标值;发生变化时,采用补充调查

后的参数,按HJ25.3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2〕488号)中规

定的方法重新确定修复目标值。

6.4.2 地下水修复目标值

前期调查与风险评估后未发生变化,按HJ25.6中规定的方法确定修复目标值;发生变化时,采用

补充调查后的参数,按HJ25.6中规定的方法重新确定修复目标值。

7 协同修复方案制定

7.1 修复范围和总工程量

7.1.1 修复范围

土壤及地下水修复范围按HJ25.3、HJ25.6确定,应根据不同深度的污染程度分别划定,修复范围

图应提供拐点坐标、分层图示,总体修复范围需在总图上确定。

7.1.2 总工程量

土壤修复总工程量应根据不同层面上的污染范围及深度确定,地下水修复总工程量应根据污染范

围、含水层厚度及渗透系数等确定。

7.2 单项修复技术分类与应用情景分析

土壤和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可以分为生物修复、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单项修复技术类型及应用情

景分析见附录A的表A.1。

7.3 协同修复技术体系筛选

7.3.1 协同修复技术体系初筛

在确定污染地块修复范围及修复目标之后,可根据表B.1以及污染地块特征、污染物类型、修复模

式等对适用修复技术进行初步筛选。

7.3.2 修复模式选择

7.3.2.1 修复模式应满足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和总体条件的协同修复技术方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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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污染源修复的修复治理模式适用情景为污染源存在区域,通常污染物浓度较高或有NAPL存

在等特征。

7.3.2.3 污染羽削减的修复治理模式适用情景为污染程度为中等或较低的地下水污染区域。

7.3.2.4 以阻断及原位修复为主的风险管控模式适用于污染程度较轻或风险较低的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区域。

7.3.3 协同修复模式组合

根据实际情况,可实施多种修复模式协同治理,形成满足总体条件的协同修复技术方案。如在同一

区域同时出现轻质非水相液体(LNAPL)且某重金属污染程度较低的情况,则可以选择修复治理和风险

管控两种模式(比如多相抽提和植物修复两种修复技术)实施协同治理。

7.4 协同修复技术可行性分析

7.4.1 实验室小试

应针对初步筛选技术体系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参数,制定实验室小试方案,采集污染土壤、地下水及

含水层介质,按照不同的技术或组合试验效果,确定最佳工艺参数和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估算成本和

周期等。试验过程需有严格的质量保证和控制。

7.4.2 现场中试

7.4.2.1 应根据修复技术体系特点,结合地块条件、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

等,选择适宜的单元开展现场中试,获得设计和施工所需要的工程参数,确定现场中试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二次污染物。

7.4.2.2 可采用相同或类似污染地块修复的应用案例进行分析,必要时可现场考察和评估应用案例实

际工程。现场中试过程中需实施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7.5 协同修复方案制定

7.5.1 不同修复模式工程量

7.5.1.1 根据技术路线,结合工艺流程和参数,估算每个协同修复技术备选方案的工程量,并依据修复

技术种类、特征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对工程量进行分类优化。

7.5.1.2 土壤修复工程量应根据污染物修复范围、修复深度及分层进行具体计算。

7.5.1.3 地下水修复工程量应根据污染物修复范围、修复厚度、渗透性等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具体估算。

7.5.1.4 应考虑修复过程中阻隔等工程辅助措施的工程量。

7.5.2 费用估算

费用估算包括所选择修复技术的咨询费用、建设费用、运行费用、监测费用和后期维护费用等。

7.5.3 修复技术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实验室小试和现场中试结果,从技术的修复效果、可实施性、修复成本、二次污染等方面考

虑,确定修复技术筛选结果中修复技术对于目标污染物和污染地块的可行性。

7.5.4 周期估算

周期估算应根据调查时间、工程量、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时间、效果评估和后期环境监管要求等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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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协同修复方案综合评估比选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修复或风险管控目标、技术路线、工艺参数、工程量、费用和周期等,制订不少于

两套的备选协同修复技术方案,构建综合评估方法对方案进行评估和比选。方案比选的主要指标包括

协同技术可行性、修复周期、修复成本、修复效益、环境及健康安全等。方案比选主要过程如下。

a) 构建综合评级指标体系。以环境指标、技术指标、经济指标、时间指标等基本分类为第一层次

指标,基于可行性评估、工程量估算、费用及周期估算结果等考虑影响各基本分类的更细化的

指标为第二层次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b) 确定指标权重。可采用专家赋值、层次分析法(AHP)等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值,指标权重确

定应遵循“一地一策”的原则,在明晰各指标相对重要性基础上合理确定各指标权重值。

c) 计算方案综合评分。利用矩阵评分、AHP、优劣解距离法(TOPSIS)等方法计算方案综合评

分,对方案进行优劣比选。

7.5.6 协同修复技术方案确定

基于修复方案综合评估结果,制定最终的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方案,技术方案应根据污

染地块的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污染特征和工程特点,统筹考虑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技术方案制定

的主要任务与流程见图1中所示“协同修复方案制定”。

8 工程设计与施工

8.1 工程设计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设计根据工作开展阶段可分为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根据专业可

划分为工艺和辅助专业设计。补充调查所获得的地质、水文地质、污染物种类及分布的信息,应作为工

程设计的基础数据。

8.1.1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8.1.1.1 初步设计

8.1.1.1.1 初步设计文件应根据修复方案进行编制,满足编制施工图、采购主要设备、修复工期、控制工

程投资的需要。初步设计文件包括初步设计说明书、初步设计图及概算书:

a) 初步设计说明书应包括设计总说明、各专业设计说明、主要设备材料表;

b) 初步设计图宜包括总图、工艺、给排水等专业图纸,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工程设计应开展

总图、工艺专业图纸设计;

c) 初步设计概算书应包括编制说明、编制依据、工程总概算表、单项工程概算表和必要的说明等。

8.1.1.1.2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系统包含不同的技术单元,如原位化学氧化、曝气、可渗透反

应墙等。不同技术单元的工程设计参数不同,在初步设计阶段,应关注土壤及地下水协同修复的区

域,具体技术参数及注意事项可参考相关的技术指南或规范。

8.1.1.2 施工图设计

8.1.1.2.1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根据初步设计文件进行编制,未开展初步设计的根据技术方案进行编制。

8.1.1.2.2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编制工程预算、工程施工招标、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施工

组织计划编制和工程施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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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3 施工图设计文件宜包括施工图设计说明书、施工图设计图纸、工程预算书,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a)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包括各专业设计说明和工程量表;

b) 施工图设计图纸中各专业图纸组成按8.1.1.1相关要求确定;

c) 工程预算书包括编制说明、工程设备材料表、工程总预算书、单项工程预算书、单位工程预算书

和需要补充的估价表等。

8.1.2 工艺和辅助专业设计

8.1.2.1 工艺专业设计

8.1.2.1.1 工艺专业设计内容

工艺专业设计根据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方案确定的工艺技术路线、工艺参数和工程量等

进行编制。工艺专业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根据初步设计,工艺专业设计内容包括各处理单体、井、主要设备及仪表、连接管道等,汇总整

理设备、仪表清单和主要材料清单等;

b)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工艺总平面布置设计,将各技术单元设计和工艺总平面设计互相调整

完善;

c) 进行工艺管道设计,合理确定管道、敷设和连接方式等,绘制工艺管道布置图;

d) 完善设备、清单和主要材料清单等,绘制工艺管道仪表流程图,达到现场使用标准;

e) 工艺流程图根据实际情况可包括:设施设备布置图、井点(如抽出井、注入井、监测井等)的平面

布置图和结构图、药剂配制和地面处理设备图、井和设备等的安装图,工艺总平面布置图、修复

和风险管控区平面位置图、工艺管道布置图、工艺管道仪表流程图。

8.1.2.1.2 工艺专业设计重点

工艺专业设计重点包括应用数值模拟和量化分析、工艺参数安全系数的确定和地块地球化学特征

评估。

a) 开展数值模拟及量化分析时,应构建基于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框架的概念模型,确立模型范

围及边界,考虑体系中不同技术单元衔接的工程参数、土壤修复的技术参数与地下水修复参数

相互影响的相关性,分析计算土壤-地下水协同修复体系运行过程中对地下水流场和污染物浓

度时空分布的影响,预测污染物去除效果和反应介质的反应速率,分析不同设计场景和参数下

的模拟计算结果,评估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及可靠性,进一步优化方案。如背景较为复杂的地

块,还应增加地球化学特征评估,利用水文及生物地球化学模型,计算地球化学组分存在形式

和各种矿物相的饱和指数,地块内地下水通过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体系前后的矿物

溶解和沉淀量,或将地球化学模型集成到溶质运移模型中,模拟和预测在修复工程运行期间地

块地下水中不同地球化学组分的溶解和沉淀,为修复效果评估提供科学参考。

b) 确定工艺参数的安全系数时,应基于地下水数值模拟的结果、修复目标的可达性、工程施工的

难度及成本效益,确定合理的安全系数。

8.1.2.2 辅助专业设计

辅助专业设计为工艺专业之外的专业设计,如土建、电、气、给排水等,应考虑土壤和地下水不同介

质的特点。辅助专业设计应在工艺专业设计基础上进行,为修复或管控工艺设计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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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工程施工

8.2.1 现场准备

8.2.1.1 工程施工准备包括技术准备、施工现场准备、材料准备、施工机械和施工队伍准备等。

8.2.1.2 根据工程设计图纸,综合考虑现场条件、施工企业情况等,编制施工方案。

8.2.1.3 应特别关注地块的地下管线情况、周边建(构)筑物情况,并根据施工需要关注抽水及排水条

件、用水、用电等问题。

8.2.1.4 应按方案开展基坑开挖,必要的基坑支护及降水工作,为地下系统的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前

置条件。

8.2.2 现场安装

8.2.2.1 原位协同修复系统所需的全套设备(含辅助设备),按方案及施工地块情况进行合理布置及

安装。

8.2.2.2 对地下设备(或设施)的安装必须提前排查相关安全隐患,及时检查通路。

8.2.3 设备调试

8.2.3.1 原位协同修复系统应满足:

a) 确定供电系统是否满足系统运行的需求;

b) 确定系统试运行及密封情况;

c) 确定各项压力值、流速值等参数。

8.2.3.2 检查供电系统、供气系统是否满足方案要求,是否可满负荷工作,是否有泄漏情况。

8.2.3.3 检查供水系统、抽出注入系统管路是否通畅,测试压力仪及流量计等监控设备是否齐备、完
好,是否可满负荷工作,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入下一步工序。

8.2.3.4 各种设备检查完毕后在地表施工平面上进行联合试机、试注检查,以确定系统各部分能否正常

工作。

8.2.4 施工过程

8.2.4.1 工程动态控制

施工过程中做好工程动态控制工作,通过落实安全和质量保证措施、控制工程施工进度和建设安装

成本,保证安全、质量、进度、成本等目标的全面实现。施工过程如出现设计需要变更的情况,经建设、监
理单位同意,由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变更。

8.2.4.2 污染羽变化监测

当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施工可能对土壤、地下水流场或污染羽扰动时,应监测土壤原污染点

位周边污染变化情况,地下水水位、水质,掌握地下水流场和污染羽变化等情况。

8.2.5 环境管理

8.2.5.1 二次污染防控

根据国家和地方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标准,结合工程施工工艺特点以及工程周边环境,对修复治理实

施全流程的二次污染防控,防范钻探建井、地面处理设备安装、注入抽出、可渗透反应墙建设等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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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成的地下水、土壤、地表水、环境空气、噪音等二次污染。

8.2.5.2 碳排放控制

应注重修复治理全流程(包括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施工、废弃物处置等)的碳排放定性及定量的

分析、控制。例如,可以先识别项目总体技术路线下的重要碳排放路径,再从材料生产、机械用能、交通

运输、电力消耗等类别计算碳排放及可能的固碳,最后通过单位碳排放强度评价修复治理全过程中的碳

排放控制程度。

9 工程运行与监测

9.1 工程运行及维护

9.1.1 运行维护方案编制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工程应编制运行维护方案,包括工程运行管理、设备操作、设备维护保

养、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建立、设备检修等内容。当涉及土壤-地下水修复药剂、工程控制材料和二次污染

物处理药剂及材料等使用时,应包括对药剂和材料进场检测、试验、储存、使用的管理等内容。

9.1.2 运行内容

工程运行过程中,主要运行内容包括:

a) 对设备设施运行进行记录,包括计量仪器仪表读数、材料使用情况等,记录应及时、准确、完整;

b) 对设备设施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环境事故的单元进行定期检查。设备设施运行不正常时,及
时检修、更换或调整。

9.1.3 维护内容

工程的维护主要内容包括:

a) 对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包括设备清洁、润滑和保养,以及易损件的更换等;

b) 对进场的药剂和材料进行检测、核实、登记,对药剂和材料的储存、使用进行管理。

9.2 工程运行监测

9.2.1 运行监测

9.2.1.1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体系不同技术单元的监测

9.2.1.1.1 土壤-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体系中不同技术单元监测重点不同,应根据设计具体分析。土壤

中应对重点区域加密以及分阶段采样,监测目标污染物的变化情况;地下水中若涉及抽出井、注入井

等,应使用流量计、压力计等仪表设备监测抽水井流量、注入井压力等,表征抽注单元的运行状态。

9.2.1.1.2 涉及水平可渗透反应墙,监测点一般布设在模块化水平可渗透反应墙系统进水口、模块化水

平可渗透反应墙系统出水口、模块化水平可渗透反应墙系统内部位置。

9.2.1.2 污染物及污染范围监测

9.2.1.2.1 点位布设基本原则

在工程运行监测过程中,土壤和地下水的监测点位布设基本原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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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壤采样点布设在原污染范围附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b) 对于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在其污染羽中心及下游地段,应设置采样点,采样点数量不少于

4个;

c) 结合工艺特点,对于具有不同非连续处理单元的技术,对各单元应设置采样点;或者在能反映

工艺中间环节的处理效果的地方设置采样点。

9.2.1.2.2 采样频次

土壤中目标污染物和中间产物应至少在验证周期中期和末期采集1批次样品。地下水中目标污染

物和中间产物应至少在验证周期中期和末期采集2批次样品;废水、废气、噪声采样满足相应环评标准。

9.2.1.2.3 监测指标

工程运行过程中的监测指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a) 效果评估指标包括污染物指标和工程性能指标;

b) 污染物指标包括修复技术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修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中间产物和二次

污染物,原则上中间产物应根据目标污染物与修复药剂可能发生的反应确定;

c) 工程性能指标包括工程设施连续性与稳定性、抗压强度、渗透性能等。

9.2.1.2.4 修复效果达标判断

工程修复效果达标按以下标准:

a) 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物修复效果达标判断按HJ25.5和HJ25.6执行;

b) 工程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且不影响修复效果。

9.2.2 趋势预测

获取工程运行监测数据后应及时进行趋势预测,可对9.2.1中全部或部分监测指标进行趋势预

测,趋势预测可采用图表、数值模拟或统计学等方法。

9.2.3 工程运行状况分析

工程运行状况分析应根据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数据及趋势预测结果开展,分析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或

风险管控工程运行阶段的有效性、目标可达性、经济可行性等,判断技术方案、工程设计、施工、运行有无

调整和优化的必要。

10 修复效果评估

10.1 目标污染物评估

对目标污染物及其他相关因子的修复效果达标判断,按HJ25.5和HJ25.6的相关要求执行。

10.2 二次污染评估

应关注修复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废气和噪音在修复过程中及

终了状态时的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予以评价,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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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修复过程中二次污染评价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监测 评价方法

1
二次污染

物情况

化学氧 化、化 学 还 原、微
生 物 修 复 产 生 的 其 他

物质

对特征污染物可能产生的中

间产物进行分析,具体测试指

标根据特征污染物确定。监

测 频 次:连 续 8 个 批 次 监

测,两 个 批 次 间 隔 不 少 于

1个月

原则上根据协同修复技术方案中可

行 性 分 析 结 果 确 定,也 可 按

GB/T14848中地下水或GB36600—

2018中土壤使用功能对应标准值

执行,或根据暴露途径情景进行风

险评估确定,风险评估可按 HJ25.3
执行

2
固废产生

情况

修复过程中固废的产生

情况,定 性 属 于 哪 种 废

物? 一般 废 物 还 是 危 险

废物

水平可渗透反应墙(HPRB)固
废渣体鉴定(台账)、尾气处理

设备和废水处理设备活性炭

鉴定(台账)及去向

固废处置及去向是否满足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相关管理要求

3
废气产生

情况

修复过程中是否有废气

产生? 有毒还是无毒

修复设备在建设及运行过程

中的 废 气 产 生 情 况 及 处 理

情况

是否满足建设工程气体排放相关管

理要求

4
噪音产生

情况

修复过程中噪音产生情

况,应符合GB12348

在修复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

中使用噪声测定仪进行监测

应符合 GB12348相关的环境管理

要求

11 工程关闭

11.1 若通过修复区域土壤及其周边监测井(下游)地下水的采样、监测,确定污染物浓度已经达到修复

目标值水平,修复工程不再继续时,可选择关闭原位协同修复工程。

11.2 关闭修复工程后,应对相关构筑物、处理设备设施等进行拆除,废弃井可根据《废弃井封井回填技

术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0〕72号)进行回填,妥善处置固体废物,防止造成二次污染,逐步恢复

地块条件。如开展后期环境监管的地块,应保留必要的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并根据后期环境监管要

求,地下水每年至少应开展一次监测,土壤必要时开展抽检。

11.3 关闭和拆除活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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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位
单
项
修
复
技
术
类
型
及
应
用
情
景
分
析

技
术

名
称

适
用

特
征

污
染

物
适

用
地

块
适

用

目
标

优
点

缺
点

原
理

空
气

吹
脱

技
术

( A
ir
st
ri
pp
in
g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渗
透

性
强

土
壤
、
地

下
水

操
作

简
单
, 对

周
围

干
扰

小
; 成

本
较

低
, 二

次
污

染
较

小

单
独

使
用

修
复

效
果

较
差

利
用

亨
利

定
律

的
原

理
, 将

压
缩

空
气

鼓
入

受
污

染
的

含

水
层
, 通

过
污

染
物

从
水

相

向
气

相
转

移
的

挥
发

作
用

去

除
地

下
水

中
的

污
染

物

空
气

注
入

技
术

( A
ir
s p
ar
gi
n g
)

半
挥

发
、 可

挥
发

有
机

物
, 如

汽
油
、
苯

系
物

及
相

关
燃

料
、 石

油
碳

氢
化

合
物

渗
透

率
高
、 黏

土
含

量
低
、

土
壤

分
层

少
的

潜
水

含
水

层
, 含

水
层

饱
和

厚
度

较

厚
, 地

下
水

埋
深

较
深

土
壤
、
地

下
水

对
修

复
地

块
干

扰
小
, 设

备
简

单
, 施

工
方

便
;
成

本
较

低

可
能

导
致

地
下

水
中

污
染

扩
散
;

气
体

可
能

会
迁

移
和

释
放

到
地

表
, 造

成
二

次
污

染

将
压

缩
空

气
注

入
不

饱
和

土

壤
或

含
水

层
中
, 通

过
吹

脱
、

挥
发
、 溶

解
、 吸

附
-
解

吸
和

生
物

降
解

等
作

用
将

污
染

物

去
除

热
处

理
技

术

( T
he
rm
al
tr
ea
tm
en
t)

挥
发
、 半

挥
发

有
机

物
渗

透
性

强
、 土

壤
湿

度
较

低
土

壤

工
艺

简
单
、
技

术
成

熟
、

高
效
、

灵
活
、

二
次

污

染
少

高
能

耗
, 高

费
用
, 一

般
需

要
对

土
壤

进
行

预
处

理
; 有

产
生

二

英
风

险
; 成

本
较

高

通
过

高
温
, 使

污
染

物
发

生

裂
解

或
氧

化
降

解
, 或

使
污

染
物

从
污

染
介

质
中

挥
发

分
离

生
物

通
风

技
术

( B
io
ve
nt
in
g
)

石
油

烃
、
非

氯
化

溶

剂
、 某

些
杀

虫
剂
、
防

腐
剂
、 易

生
物

降
解

的

有
机

物

渗
透

性
强
、 黏

土
含

量
低
、

不
饱

合
土

壤

土
壤
、
地

下
水

绿
色

环
保
、
操

作
灵

活
、

安
装

简
便
; 成

本
较

低

土
壤

中
微

生
物

会
受

到
环

境
因

素
限

制
, 并

且
耗

时
长
, 对

于
高

浓
度

污
染

物
去

除
效

率
比

较
低

对
污

染
土

壤
强

制
通

入
空

气
, 促

进
好

氧
微

生
物

对
污

染
物

的
降

解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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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原
位
单
项
修
复
技
术
类
型
及
应
用
情
景
分
析
( 续
)

技
术

名
称

适
用

特
征

污
染

物
适

用
地

块
适

用

目
标

优
点

缺
点

原
理

生
物

抽
除

技
术

( B
io
sl
ur
pi
n g
)

L
N
A
PL

温
度

较
高
、 渗

透
性

高
土

壤
、
地

下
水

可
回

收
相

关
产

物
, 从

而

加
速

修
复

进
度
, 减

少
对

含
水

层
的

扰
动
, 对

环
境

影
响

较
小
; 成

本
较

低

部
分

地
下

水
环

境
不

适
宜

微
生

物
生

长

通
过

真
空

吸
引

式
的

抽
汲

技

术
, 运

用
生

物
通

风
和

污
染

物
抽

提
回

收
两

种
机

制
清

除

包
气

带
污

染
土

壤
中

的
挥

发

性
有

机
污

染
物

或
石

油
烃

类

污
染

物

双
/
多

相
抽

提
技

术

( 双
泵

系
统

抽
提
)

( D
PE
/
M
PE
)

适
用

于
石

油
烃

和
氯

代
烃

等

渗
透

性
高
、 地

下
水

位
变

动

相
对

较
小

土
壤
、
地

下
水

可
处

理
易

挥
发
、 易

流
动

的
非

水
溶

性
液

体
, 土

壤

破
坏

小
、
投

资
成

本
低
、

简
单

易
操

作
、
无

二
次

污
染

效
果

受
地

块
水

文
地

质
条

件
和

污
染

物
分

布
影

响
较

大
; 需

要
对

抽
提

出
的

气
体

和
液

体
进

行
后

续
处

理

同
时

抽
提

土
壤

气
体

和
地

下

水
包

括
非

水
相

液
体

( N
A
PL
) 中

气
相
、 水

溶
相
、

非
水

溶
相

污
染

物

土
壤

气
相

抽
提

技
术

( S
oi
l
va
po
r
ex
tr
ac
-

ti
on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部

分

燃
料

土
壤

质
地

均
一
、
渗

透
性

高
、 孔

隙
度

大
、 湿

度
小
、 地

下
水

位
较

深

土
壤

可
操

作
性

强
, 处

理
污

染

物
范

围
广
, 可

由
标

准
设

备
操

作
, 不

破
坏

土
壤

结

构
以

及
对

回
收

利
用

废

物
有

潜
在

价
值
; 成

本
较

低
、 环

境
友

好

土
壤

理
化

特
性

对
处

理
效

果
有

较
大

影
响
, 排

除
的

气
体

需
进

一

步
处

理
, 黏

土
、 腐

殖
质

含
量

较

高
或

本
身

极
其

干
燥

的
土

壤
因

其
对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的
强

吸
附

性
, 去

除
效

率
很

低

通
过

在
不

饱
和

土
壤

层
中

布

置
提

取
井
, 利

用
真

空
泵

产

生
负

压
驱

使
空

气
流

通
过

污

染
土

壤
的

孔
隙
, 解

吸
并

夹

带
有

机
污

染
物

流
向

抽
取

井
, 最

终
在

地
上

进
行

污
染

处
理

化
学

氧
化
/
还

原
技

术

( C
he
mi
ca
l

ox
id
at
io
n/

re
du
ct
io
n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如

氯

代
烃
、 苯

系
物
)、

半
挥

发
有

机
物
( 如

农
药
、

多
环

芳
烃
、
多

氯
联

苯
)、

高
价

态
重

金
属

适
用

于
渗

透
性

较
好

的
孔

隙
、 裂

隙
和

岩
溶

含
水

层

土
壤
、
地

下
水

适
用

范
围

广
, 二

次
污

染

小
, 能

与
原

位
生

物
修

复

联
合

使
用
, 对

含
非

饱
和

键
的

有
机

化
合

物
处

理

尤
为

高
效
;
修

复
效

率

高
, 时

间
消

耗
短

氧
化
( 或

还
原
) 中

间
产

物
可

能

毒
性

更
高
, 氧

化
还

原
产

物
可

能

会
阻

塞
土

壤
孔

隙
、
降

低
渗

透

性
, 污

染
物

之
外

的
还

原
性
( 氧

化
性
) 物

质
也

会
消

耗
大

量
氧

化

剂
( 还

原
剂
),

化
学

物
质

的
传

输

受
水

文
地

质
和

环
境

条
件

影
响

较
大
; 成

本
高

加
入

强
氧

化
剂
( 或

强
还

原

剂
),

通
过

氧
化

还
原

反
应

分

解
或

转
化

有
机

污
染

物
, 形

成
环

境
无

害
、
低

毒
的

化

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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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原
位
单
项
修
复
技
术
类
型
及
应
用
情
景
分
析
( 续
)

技
术

名
称

适
用

特
征

污
染

物
适

用
地

块
适

用

目
标

优
点

缺
点

原
理

化
学

稳
定

技
术

( C
he
mi
ca
l
st
ab
ili
za
-

ti
on
)

重
金

属
适

用
于

渗
透

性
较

好
的

孔

隙
、 裂

隙
和

岩
溶

含
水

层

土
壤
、
地

下
水

适
用

性
强
;
成

本
较

低
、

效
率

高
、 环

境
风

险
较

低

只
将

污
染

物
稳

定
在

土
层

中
、 并

未
去

除
, 稳

定
化

产
物

可
能

会
随

水
文

化
学

条
件

的
变

化
重

新
释

放
, 稳

定
化

产
物

可
能

阻
塞

土
壤

孔
隙
、 降

低
渗

透
性

加
入

稳
定

剂
, 通

过
沉

淀
、 吸

附
、 离

子
交

换
等

化
学

反
应

来
稳

定
土

壤
-
地

下
水

中
的

活
性

污
染

物
质

多
相

萃
取

技
术
( M
ul
-

ti
ph
as
e
ex
tr
ac
ti
on
)

有
机

污
染

物
土

壤
的

黏
土

含
量

较
低
、 湿

度
较

低

土
壤
、
地

下
水

高
效
、 操

作
容

易
化

学
溶

剂
易

造
成

二
次

污
染
; 成

本
较

高

利
用

溶
剂

将
污

染
物

从
被

污

染
的

土
壤
-
地

下
水

中
萃

取

出
来
, 用

真
空

抽
提

系
统
, 将

土
壤

污
染

物
、 地

下
水

污
染

物
、 游

离
相

油
类

污
染

物
以

及
石

油
烃

蒸
汽

等
各

种
混

合

物
一

并
抽

出
除

去

循
环

井
技

术
( C
ir
cu
-

la
ti
n g
we
ll
)

V
O
Cs
、
S
V
O
Cs
、

燃

料
、 农

药
、
部

分
无

机

污
染

物

水
力

传
导

系
数

大
于
10

-
5

cm
/ s
, 地

下
水

流
动

性
较

小
, 含

水
层

较
深

地
下

水

设
计

简
单
,
维

护
成

本

低
, 对

大
多

数
土

壤
有

效
; 成

本
较

低

含
非

水
相

液
体

的
地

块
不

可

用
, 对

污
染

羽
要

进
行

有
效

管
控

以
防

污
染

物
扩

散
污

染

为
吹

脱
、 空

气
注

入
、 气

相
抽

提
、 强

化
生

物
修

复
和

化
学

氧
化

等
多

种
技

术
结

合
应

用
, 通

过
在

井
内

曝
气
, 使

地

下
水

形
成

循
环
, 携

带
溶

解

在
地

下
水

中
的

挥
发

和
半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进

入
内

井
, 通

过
曝

气
吹

脱
去

除

渗
透

反
应

墙
技

术

( P
er
me
ab
le
re
ac
ti
ve

ba
rr
ie
r
,
P
R
B
)

氯
代

烃
、 六

价
铬

等
重

金
属
、 硝

酸
盐
、 砷
、 氟

化
物
、 垃

圾
渗

滤
液

埋
深

浅
、 污

染
面

积
大

的
潜

水
含

水
层

地
下

水
设

计
简

单
、
发

展
成

熟
、

适
用

范
围

广

更
换

反
应

墙
材

料
可

能
产

生
二

次
污

染

在
受

污
染

地
下

水
流

经
的

方

向
建

造
由

反
应

材
料

组
成

的

反
应

墙
, 通

过
反

应
材

料
的

吸
附
、 沉

淀
、 化

学
降

解
或

生

物
降

解
等

作
用

去
除

地
下

水

中
的

污
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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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原
位
单
项
修
复
技
术
类
型
及
应
用
情
景
分
析
( 续
)

技
术

名
称

适
用

特
征

污
染

物
适

用
地

块
适

用

目
标

优
点

缺
点

原
理

电
动

力
学

修
复

技
术

(
El
ec
tr
ok
in
et
ic
re
-

me
di
at
io
n
)

重
金

属
、
石

油
烃
、
高

密
度

非
水

溶
性

有

机
物

低
渗

透
性

的
孔

隙
含

水
层
、

黏
土

含
量

较
高

的
土

壤

土
壤
、
地

下
水

对
修

复
地

块
干

扰
小
, 目

标
污

染
物

与
背

景
值

相

差
较

大
时

处
理

效
率

较

高
, 环

境
风

险
较

小

易
出

现
活

化
极

化
、 电

阻
极

化
和

浓
差

极
化

等
情

况
降

低
修

复
效

率
, 埋

藏
的

金
属

或
绝

缘
物

质
、

地
质

的
均

一
性
、 地

下
水

位
均

会

影
响

土
壤

中
电

流
的

变
化
, 从

而

影
响

处
理

效
率
; 成

本
较

高

插
入

土
壤

或
地

下
水

中
的

两

个
电

极
在

污
染

土
壤

两
端

加

上
低

压
直

流
电

场
, 在

电
化

学
和

电
动

力
学

的
复

合
作

用

下
, 水

溶
的

或
吸

附
在

土
壤

颗
粒

表
层

的
污

染
物

根
据

所

带
电

荷
的

不
同

向
正

负
电

极

移
动
, 使

污
染

在
电

极
附

近

富
集

或
被

回
收

利
用

植
物

修
复

技
术
( P
h y
-

to
re
me
di
at
io
n
)

适
用

于
低

污
染

水
平

的
重

金
属

和
特

定
的

有
机

物

浅
层

污
染

土
壤
, 适

用
于

地

下
水

埋
深

较
浅

的
污

染

地
块

土
壤
、
地

下
水

施
工

方
便
, 对

环
境

影
响

较
小
, 效

率
高

处
理

效
果

受
地

下
水

埋
深
、 污

染

物
质

性
质

和
浓

度
影

响
较

大
; 需

考
虑

植
物

后
续

处
理

利
用

特
定

植
物

的
吸

收
、 转

化
、 清

除
或

降
解

土
壤

中
的

污
染

物

监
测

自
然

衰
减

技
术

(
M
on
it
or
ed

na
tu
ra
l

at
te
nu
at
io
n
,
M
N
A
)

适
用

于
易

降
解
、 浓

度

较
低

的
挥

发
、 半

挥
发

有
机

物
、 石

油
烃

适
用

于
污

染
程

度
较

低
、 渗

透
性

高
、 污

染
物

自
然

衰
减

能
力

较
强

的
孔

隙
、 裂

隙
和

岩
溶

含
水

层

土
壤
、
地

下
水

操
作

简
便
、 费

用
低
,
对

环
境

影
响

较
小

修
复

效
率

受
污

染
物

性
质
、 土

壤

微
生

物
生

态
结

构
、 土

壤
性

质
等

多
种

因
素

的
影

响
, 且

对
土

壤
中

的
营

养
等

条
件

要
求

较
高
, 需

要

较
长

监
测

时
间

依
据

地
块

自
然

发
生

的
物

理
、 化

学
及

生
物

作
用
, 使

得

地
下

水
和

土
壤

中
污

染
物

的

数
量
、 毒

性
、 移

动
性

降
低

到

风
险

可
接

受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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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不同重点场所污染物在不同修复模式下的技术应用

  不同重点场所污染物在不同修复模式下的技术应用见表B.1。

表B.1 不同重点场所污染物在不同修复模式下的技术应用

修复

模式
修复分类 污染物重点场所 特征污染物指标 修复技术

修复

治理

污染源

修复

污染羽

削减

厂区(地块)
半/挥发性 有 机 物[苯 系

物、多环芳烃、氯代烃、甲
基叔丁基醚(MTBE)等]

多相萃取、土壤气相抽提、多相抽提、

生物通风、空气注入、空气吹脱、热处

理、化学氧化/还原

厂区(地块) 石油烃(C10~C40)
多相萃取、多相抽提、生物通风、空气

注入、热处理、化学氧化/还原

厂区(地块) LNAPL

多相萃取、土壤气相抽提、多相抽提、

生物抽除、生物通风、空气注入、空气

吹脱、热处理、化学氧化/还原

厂区(地块) 重金属(镍、铅等) 电动力、化学稳定

厂区(地块)及其外的地

下水下游

半/挥发性 有 机 物(苯 系

物、多 环 芳 烃、氯 代 烃、

MTBE等)

可渗透反应墙、循环井技术、多相萃

取、多相抽提、生物通风、空气注入、

空气吹脱、热处理、化学氧化/还原、

监测自然衰减

厂区(地块)及其外的地

下水下游
石油烃(C10~C40)

可渗透反应墙、循环井技术、多相萃

取、多相抽提、生物通风、空气注入、

热处 理、化 学 氧 化/还 原、监 测 自 然

衰减

厂区(地块)及其外的地

下水下游
LNAPL

可渗透反应墙、循环井技术、多相萃

取、多相抽提、生物抽除、生物通风、

空气注入、空气吹脱、化学氧化/还原

厂区(地块)及其外的地

下水下游
重金属(镍、铅等)

电动力、可渗透反应墙、化学稳定、植
物修复

风险

管控

以阻断及

原位修复

为主

厂区(地块)及其外的地

下水下游
有机物

阻隔、可渗透反应墙、水力控制、监测

自然衰减、制度控制

厂区(地块)及其外的地

下水下游
重金属

阻隔、可渗透反应墙、水力控制、植物

修复、制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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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某石化污染地块土壤-地下水协同修复案例

C.1 项目概况

本案例涉及典型的北方某石化搬迁污染地块。该地块生产历史超50年,自建厂以来,先后投产共

计5套生产装置,分别为常减压蒸馏装置、重油催化裂化装置、气体分馏装置、直馏石脑油非临氢改质装

置和蜡油催化裂化装置,以及与生产装置相配套的辅助设施和公用工程。修复工程区位于厂内储运罐

区,主要用于存放柴油及液化气。

C.2 协同补充调查

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再次对地块土壤-地下水进行了协同补充调查,得到如下结果:
场地水文地质情况主要为:地块内第1含水层以上有2个地层,分别为人工填土层(Qml),厚度

0.60m~3.10m,底板标高为-6.79m~8.79m,主要由杂填土和素填土组成;全新统新近组古河道洼

淀冲积(Q43Nal),厚度0.50m~13.90m,底板标高为-26.56m~9.39m,主要由粉质黏土、淤泥质粉质

黏土和粉质黏土组成。地下水主要为潜水,其稳定水位埋深为1.31m~1.86m,稳定水位标高为-
8.40m~-8.75m。

场地污染物情况主要为:地下水中主要超标污染物为砷、MTBE,土壤中主要超标污染物为石油烃。

C.3 协同修复方案制定

本修复工程根据HJ25.3、HJ25.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

〔2022〕488号)的要求,以及场地未来规划的情况,分别确定了含水层介质及地下水中目标污染物的修

复目标值及工程量。
根据附录B以及污染地块特征、污染物类型、修复模式等对适用修复技术进行初步筛选,采用污染

源去除+污染羽削减的修复模式,初步筛选“循环井+可渗透反应墙”“多相抽提+可渗透反应墙”“化学

氧化还原+生物通风”“化学氧化还原+监控式自然衰减”等4组技术组合备选方案。
对组合技术从以下4个步骤进行可行性分析和方案制定:a)在补充调查阶段嵌入抽水试验等,掌握

场地实际参数;b)小试试验研究可渗透反应墙、多相抽提、化学氧化还原、生物通风等关键技术参数;

c)估算每个协同修复技术备选方案的工程量、修复费用和周期等;d)以环境指标、技术指标、经济指标、
时间指标等为第一层次指标,可行性评估、工程量估算、费用及周期估算结果等为第二层次指标,构建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赋值、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值,最终确定“循环井+可渗透反应

墙”为协同修复技术方案。

C.4 工程设计重点

工程设计研究了循环井和可渗透反应墙技术单元衔接的工程参数、土壤修复的技术参数与地下水

修复参数相互影响的相关性,利用Python语言FloPy模块耦合 Modflow和 MT3DMS进行地下水数

值模拟,优化算法耦合构建地下水模拟优化模型,结合定性及定量方法,分析计算土壤-地下水协同修复

体系运行过程中对地下水流场和污染物浓度时空分布的影响,预测污染物去除效果和反应介质的反应

速率,分析不同设计场景和参数下的模拟计算结果,评估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及可靠性,进一步优化方案。
此外,综合计算得到的含水层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物总量(即“溶解于地下水中的质量+吸附在土壤介

质中的质量”),以及小试得到的解吸次数和时间,加上数值模拟的结果、修复目标及施工周期等,确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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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循环井抽出注入水量的安全系数。

C.5 工程实施及效果评估

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是工程实施的基本保障,因此在前期建设阶段需要给予足够的调试时间,系统

正式运行时,注意观察是否存在井、泵骤停等异常情况。出现抽水困难时,降低抽水速率并增加工作时

间,但同时需保证每天抽出一定量的地下水;出现注水出现冒浆情况,可通过增大压力或者减少注入速

度增加注入时间,但要保证注入与抽出量相同的水量。稳定运行8h后,可进入正常运行阶段,按期监

测流量计、压力表。系统设置间歇期,一般1h后观察无异常进入常规监测流程。工程实施期间,将每阶

段污染物实际监测值与阶段目标值进行对比,若实际值小于或等于阶段目标则按照原计划进行;若实际

值大于阶段目标,前2个阶段适当延长抽注时间缩短间歇时间;最后1个阶段适当增加监测频率,提高

污染物去除率。抽注井正常运行后,每2h观测一次流量计和压力表并记录,当抽出流量差异至

20%,需改变抽出策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流量;当注入井流量低于设计流量的50%,压力可增大20%。
可渗透反应墙的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应符合HJ25.6及其他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根据工艺要求,定
期对工程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工程性能稳定。通过建立健全与水平可渗透反应墙相关的各项规章

制度,以及运行、维护和操作规程,项目人员对工程设施开展定期检查和维护,重点维护水平可渗透墙及

内置材料的性能。修复效果评估阶段重点对土壤地下水中目标污染物、中间产物以及对周边环境产生

的二次污染进行评估,主要按HJ25.5和HJ25.6的相关要求执行,效果评估结论严格对照修复方案及

工程设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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